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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第一條  為提升通識學院(以下稱本學院)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

成效，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教學助理制度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貳貳貳、、、、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理」，分「學習輔導教學助理」與「教

學科技教學助理」、「實驗課程教學助理」、「操作課程

教學助理」四類： 

一、學習輔導教學助理：係指於課堂之外時間，透過面對

面或數位學習平台互動等方式，提供課堂學習內容、

作業完成要領或課程選修等諮詢服務與學習輔導者。 

二、教學科技教學助理：係指協助本校各教學單位教師製

作數位與多媒體教材及提供數位學習系統諮詢等相關

服務。 

三、實驗課程教學助理：係指配合實驗課之需要，於授課

教師指導與監督下，協助上課資料與實驗器材之準

備、預作課程實驗、協助分組實驗之進行，以及課後

實驗室之清理等事項。 

四、操作課程教學助理：係指於課堂進行過程中，協助授

課教師操作、示範或準備必要教具與教學資源者。其

與實驗課程教學助理之差異，在於操作課程助理並不

進入實驗室中。 

參參參參、、、、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第三條  教學助理之申請，依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公告時程提出申



請。 

肆肆肆肆、、、、資格與遴選資格與遴選資格與遴選資格與遴選    

第四條  本學院學習輔導教學助理以專科部四年級以上學生、大學

部三年級以上學生、研究生或已具備課程相關證照之學生

擔任為原則 

欲申請擔任學習輔導教學助理者，其歷年學期成績總平均

須在所屬班級排名前 20%(含)。欲申請教學科技教學助理

者，須經本校資訊課程授課教師推薦或能檢附電腦相關證

照以供審查者。 

欲申請擔任實驗課程與操作課程教學助理之科目，該科目

成績須在 85分(含)以上。 

第五條  本學院教學助理之遴選：由本學院遴選委員會(至少三

名)，從符合資格的申請者中遴選之。 

伍伍伍伍、、、、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第六條  本學院教學助理之培訓： 

          一、學習輔導教學助理之培訓： 

(一)、由本校教學資源中心針對課業輔導技巧、資料蒐

集與整理、作業與研究報告撰寫要領、電腦軟體與

簡報製作、數位學習平台問題回應操作方式，以及

工作態度與倫理等事項進行培訓。 

(二)、由本學院針對該課業輔導之特性進行培訓。 

二、教學科技教學助理之培訓：由本校教學資源中心針對

數位教材拍攝與製作、電腦軟體與簡報製作、數位學

習平台問題回應操作方式，以及工作態度與倫理等事

項進行培訓。 

三、實驗課程教學助理之遴選：由該實驗課程授課教師從

符合資格的申請者中遴選之。 

四、操作課程教學助理之遴選：由該操作課程授課教師從

符合資格的申請者中遴選之。 



陸陸陸陸、、、、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第七條  為確實對學生提供必要之協助，本學院採取以下措施： 

一、對學習輔導教學助理提供諮詢服務之時間安排，宜儘

量涵蓋不同上課時段，且包含面對面學習輔導與數位

學習平台問題回應等兩種輔導方式。 

二、為確實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各教學單位宜規範學習成

效有待加強學生，須定期參與學習輔導教學助理所提

供之諮詢服務，並將其納入補救教學機制。此項學生

須包含期中預警名單中的學生，以及各教學單位核心

專業學科或基本能力檢定考試未通過之學生。 

第八條  教學助理之津貼如下： 

一、教學助理津貼額度，依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公告。 

二、教學助理津貼發放起迄時間，以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完

成審核後公告之日期為基準，其核撥與本校每學期專

任教師超鐘點之核撥時間相同。 

柒柒柒柒、、、、中止或撤銷中止或撤銷中止或撤銷中止或撤銷    

第九條  教學助理因個人不可抗拒因素無法繼續擔任該職務者，該

教學助理可自行提出職務中止之申請。缺額之教學助理可

由本學院依遴選程序補選之。無故放棄資格造成聘請單位

困擾者，通報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後，兩年內本校之任何教

學單位不得再予以錄用。 

第十條  教學助理因重大問題或缺失(如故意不接受培訓、不服從

工作指派、經常未完成工作造成聘請單位困擾等因素)無

法繼續勝任該職務者，本學院可提出該教學助理資格撤銷

之申請。缺額之教學助理可由本學院依遴選程序補選之。

被撤銷資格之學生，通報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後，任何本校

之教學單位不得再予以錄用。 

捌捌捌捌、、、、考核及檢討考核及檢討考核及檢討考核及檢討    

第十一條 請「教學助理」每次工作執行完畢確實寫工作日誌，並繳



交至學院辦公室，並按月彙整至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備查。 

第十二條 針對學習輔導教學助理與教學科技教學助理實驗課程教

學助理、操作課程教學助理之工作內涵與特性訂定考核項

目、標準與考核表： 

一、 本學院學習輔導教學助理之工作內涵與特性訂定考

核項目、標準與考核表：主管評分佔 10%、教師/行政

人員評分 60%、受輔導學生評分佔 30％。 

二、 教學科技教學助理之考核：由教學單位主管、行政人

員(即本學院助理)與受教學科技教學助理協助之教師

共同為之。主管評分佔 10％、申請教師評分佔 80％、

行政人員評分佔 10％。 

三、 實驗課程教學助理之考核：由該實驗課程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與所屬教學單位主管共同為之。其配分比，由

各教學單位自行訂定，如教師評分佔 50％、修課學生

評分佔 30％、教學單位主管評分佔 20％。 

四、 操作課程教學助理之考核：由該操作課程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與所屬教學單位主管共同為之。其配分比，亦

由各教學單位自行訂定，如教師評分佔 50％、修課學

生評分佔 30％、教學單位主管評分佔 20％。 

第十三條 本學院教學助理之考核成績若低於 70 分，下學期不再錄

用。 

第十四條 針對學習輔導教學助理之表現，製作學生意見反應與滿意

度調查表，並於學期結束兩週內，將調查結果彙整至教學

資源中心備查。上述調查，可與教學助理之考核結合辦理。 

玖玖玖玖、、、、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第十五條 每學期結束後，遴選各類優良教學助理。獲選優良教學助

理者，由本校教學資中心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並同時於

本校教學資中心網頁及卓越電子報刊載。 

第十六條 優良教學助理推薦與評選作業如下： 



於每學期之學期結束前二星期內進行初選推薦候選人。各

類教學助理人數為五人或五人以下者，最多得推薦該類教

學助理一人；人數五人以上者，最多得推薦該類教學助理

二人；人數十五人以上者，最多得推薦該類教學助理三人；

以此類推。被推薦之候選人須繳交優良教學助理推薦表一

份至本學院。 

第十七條 獲選之教學助理有義務配合及支援本校教學資源中心舉

辦之相關活動。已獲得獎勵之教學助理，須獲獎年度起算

第三年，方得再受推薦參與候選。 

拾拾拾拾、、、、施行與修訂施行與修訂施行與修訂施行與修訂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學院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